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文教园片区）土地评估及相关服务项目
2、采购人：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管理办公室 
3、项目编号：ZCSP-西咸新区本级-2022-01143
4、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1、土地评估
本次采购是对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文教园片区范围内宗地提供土地评估服务。按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园办指定的宗地范围，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和科学的评估方法，按国家规定，向能源金融贸易园办出具符合规范要求的评估报告。
2、相关服务
相关服务为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文教园片区范围内政策咨询、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等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最终按照委托约定的内容提供正式成果（文本及相关附表、附图）。
3、计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1）计费标准
①土地评估费：土地评估报价标准参照《国家计委、国家土地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4]2017号）文件收费标准），并结合市场行情自主报价（优惠率）。     
	序号
	土地价格总额（万元）
	收费标准（‰）

	1
	100以下（含100）
	4

	2
	101～200部分
	3

	3
	201～1000部分
	2

	4
	1001～2000部分
	1.5

	5
	2001～5000部分
	0.8

	6
	5001～10000部分
	0.4

	7
	10000以上部分
	0.1


②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费用：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费用标准参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计价格[1999]1283号）文件，并结合市场行情自主报价。
三、技术要求
1、接到委托项目通知，必须按约定时间及时与采购人负责人联系。资料齐全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并确保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房地产估价报告》等估价成果并保证技术服务成果的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符合审查审批要求，履行备案。
2、要求成果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7号）等国家、陕西省、西安市规程、政策、规范性文件要求。
3、其它内容以采购人要求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内容为准。
四、评估标准
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符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要求；
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五、人员团队要求
1、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其中全国注册土地估价师不少于3人（含项目负责人）。
2、成交单位为本项目组建的服务团队成员在整个服务期限内，非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更换和缩减。
3、成交单位须对其服务团队成员在进场及现场评估过程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
五、其他
1、本项目采购预算为￥130万元（其中土地储备计划编制费预算为￥10万元，土地评估费用为￥120万元）。
[bookmark: _GoBack]2、土地评估费计价基数：参考《国家计委、国家土地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计价格[1994]2017号）文件，经计算后，暂定收费计价基数为￥160万元，供应商所报优惠率经计算不得高于￥120万元，否则视为无效文件。
